


附件2
部分不合格项目小知识

一、不合格项目小知识
（一）多西环素
多西环素（强力霉素）是一种四环素类药物，一般用于治疗衣原体支原体感染。《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1—2022）中规定，禽蛋中多西环素最大残留限量为10μg/k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多西环素（强力霉素）在禽肌肉、猪肌肉中最大残留限量均为100μg/kg。
（二）柠檬黄
[bookmark: hmcheck_681baa6f697b445ca21de938b3df29da]柠檬黄是常见的人工合成着色剂，在食品生产中应用广泛。《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除糕点上彩装外，糕点中不得使用柠檬黄；腌渍的蔬菜中柠檬黄的最大使用量为0.1g/k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粉丝粉条、其他香辛料调味品中均不得使用柠檬黄。
（三）甲硝唑
甲硝唑是硝基咪唑类抗菌药，对甲硝唑敏感的菌种有拟杆菌属、梭状芽孢杆菌属、产气荚膜梭菌、消化球菌属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甲硝唑允许作治疗用，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
（四）氟苯尼考
氟苯尼考又称氟甲砜霉素，是农业农村部批准使用的动物专用抗菌药，主要用于敏感细菌所致的猪、鸡、鱼的细菌性疾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1—2022）中规定，禽蛋中氟苯尼考最大残留限量值为10μg/kg。
（五）甜蜜素
甜蜜素化学名称为环己基氨基磺酸钠，是一种常用甜味剂，其甜度是蔗糖的30～40倍，为非营养型甜味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黄酒中不得使用甜蜜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豆浆（自制）、馒头花卷（自制）中不得使用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六）过氧化值
过氧化值主要反映食品中油脂是否氧化变质。如果食品氧化变质，消费者在食用过程中能辨别出哈喇等异味，需避免食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GB 19295—2021）中规定，速冻调制食品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的最大限量值为0.25g/100g。
（七）恩诺沙星
恩诺沙星为广谱杀菌药，对支原体有特效，对大肠杆菌、克雷白杆菌、沙门氏菌、变形杆菌、绿脓杆菌、嗜血杆菌、多杀性巴氏杆菌、溶血性巴氏杆菌、金葡菌、链球菌等都有杀菌效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虾肌肉中恩诺沙星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100μg/k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1—2022)中规定，家禽蛋中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最大残留限量值为10μg/kg。
（八）玉米赤霉烯酮          
玉米赤霉烯酮又称F-2毒素，主要污染玉米，但对大麦、小麦、高粱、小米和大米也有污染，且在面粉、麦芽、 啤酒及大豆及其制品中也有检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17）中规定，玉米粉中玉米赤霉烯酮应≤60μg/kg。
（九）地美硝唑
地美硝唑是硝基咪唑类抗原虫药，可用于治疗禽组织滴虫病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地美硝唑允许作治疗用，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
（十）甲氧苄啶
甲氧苄啶是一种抗菌剂，适用于呼吸道感染、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菌痢、泌尿系统感染、肠炎、伤寒、疟疾等症。与磺胺类药物及抗生物并用时具有明显增效作用。可治疗畜禽大肠杆菌引起的败血症、鸡白痢、禽伤寒、霍乱、球虫病、呼吸系统继发性细菌感染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1—2022）中规定，禽蛋中甲氧苄啶最大残留限量为10μg/k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家禽肌肉中甲氧苄啶最大残留限量值为50μg/kg。
（十一）克百威
克百威是一种具有内吸、触杀和胃毒作用的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茶叶中克百威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02mg/kg。
（十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因对霉菌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被广泛用作防腐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淀粉制品、糕点（自制）中均不得使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bookmark: _Toc467583412][bookmark: _Toc30395][bookmark: _Toc51169108][bookmark: _Toc34927186][bookmark: _Toc36836034][bookmark: _Toc7129]（十三）苯甲酸及其钠盐
苯甲酸及其钠盐是食品工业中常用的一种防腐剂，对霉菌、酵母和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腌渍的蔬菜中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最大使用量为1.0 g/kg。
（十四）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
防腐剂是常见的食品添加剂，指天然或合成的化学成分，用于延缓或抑制由微生物引起的食品腐败变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中规定，防腐剂在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应超过1。
（十五）日落黄
日落黄又名食用黄色3号，是一种水溶性偶氮类合成着色剂，在食品生产中应用广泛。《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香辛料中不得使用日落黄。
（十六）亮蓝
亮蓝又名食用蓝色2号，水溶性非偶氮类化合物，是常见的人工合成着色剂，在食品生产中应用广泛。《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糕点中不得使用亮蓝。
（十七）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国内外通用的食品污染常用指示菌之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中规定，消毒餐（饮）具（每50cm2）中不得检出大肠菌群。《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GB 19298—2014）中规定，包装饮用水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均不得检出大肠菌群。《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方便面》（GB 17400—2015）中规定，面饼和调味料混合检验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大肠菌群检验结果均不得超过102 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过10CFU/g。
（十八）磺胺类（总量）
磺胺类药物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药，具有抗菌谱较广、性质稳定、使用简便等特性，对大多数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都有较强抑制作用，广泛用于防治鸡球虫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规定，食品动物的肌肉中磺胺类（总量）最大残留限量为100μg/kg。
（十九）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是一种具有触杀和胃毒作用的拟除虫菊酯类农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马铃薯除外）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残留限量值为0.01mg/kg。
（二十）糖精钠
糖精钠是普遍使用的人工合成甜味剂，在人体内不被吸收，不产生热量，大部分经肾排出而不损害肾功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馒头花卷（自制）中不得使用糖精钠（以糖精计）。
（二十一）安赛蜜
安赛蜜又称乙酰磺胺酸钾，作为甜味剂广泛应用于食品中，不在人体内代谢和提供能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冷冻饮品（食用冰除外）中安赛蜜最大使用量为0.3 g/kg。饮料（金银花露）产品标签明示0甜味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小麦粉制品中不得使用安赛蜜。
（二十二）草甘膦
草甘膦是非选择性内吸性除草剂，通过叶面吸收并快速在植物体内传导，使杂草枯竭死亡。《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茶叶中草甘膦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1 mg/kg。《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NY/T 393—2020）中规定，绿色食品中草甘膦残留量不得超过0.01mg/kg。
（二十三）联苯菊酯
联苯菊酯是一种高效合成除虫菊酯杀虫、杀螨剂。《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NY/T 393—2020）中规定，绿色食品中联苯菊酯残留量不得超过0.01mg/kg。
（二十四）蛋白质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以肽键连接在一起，并形成一定空间结构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蛋白质是构成机体组织、器官的重要成分，是构成机体多种重要生理活性物质的成分，还能供给能量。《复合蛋白饮料》（QB/T 4222—2023）中规定，复合蛋白饮料中蛋白质含量应≥1.0g/100g。
（二十五）多菌灵
多菌灵是一种广谱性杀菌剂，对多种作物由真菌引起的病害具有防治效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的规定，果类调味料中多菌灵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3mg/kg。
（二十六）二氧化硫残留量
食品中的二氧化硫残留通常是指二氧化硫以及焦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钾、亚硫酸钠、亚硫酸氢钠、低亚硫酸钠等无机亚硫酸盐残留的统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腌渍的蔬菜中二氧化硫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为0.1g/kg；香辛料八角中二氧化硫最大使用量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为0.15g/kg，其他香辛料类中不得使用二氧化硫及亚硫酸盐、硫磺等食品添加剂。企业标准《代用茶》（Q/ ZHT 0006S—2024）中规定，产品中二氧化硫残留量应≤100mg/kg。
（二十七）镉（以Cd计）
镉是一种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镉（以Cd计）在双壳贝类水产动物中的限量值为2.0mg/kg（去除内脏）。
（二十八）谷氨酸钠
谷氨酸钠是反映味精鲜味的重要指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味精》（GB 2720—2015）中规定，味精中谷氨酸钠含量应≥99.0％。
（二十九）菌落总数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不是致病菌指标，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状况。《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GB 2726—2016）中规定，熟肉制品（除发酵肉制品外）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测结果均不得超过105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104CFU/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方便面》（GB 17400—2015）中规定，方便面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验结果均不得超过105 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超过104CFU/g。
（三十）氯霉素
氯霉素是酰胺醇类抗生素，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均有较好的抑制作用。《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50号）中规定，氯霉素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第五批）》（整顿办函〔2011〕1号）中规定，抗生素（氯霉素等）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在肉制品、猪肠衣等中不得检出）。
（三十一）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是一种非内吸性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作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果类调味料（豆蔻除外）中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1mg/kg。
（三十二）霉菌
霉菌是评价食品质量安全的一项指示性指标，食品中霉菌数是指食品检样经过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培养后，计数所得1g或1mL检样中所形成的霉菌菌落数。 《代用茶》〔Q/ XWYY 0001S—2022(34202204615S)）〕中规定，产品中霉菌最大限量值为103 CFU/g。
（三十三）纳他霉素
[bookmark: OLE_LINK2]纳他霉素是一种由链霉菌发酵产生的天然抗真菌化合物，属于多烯大环内酯类，既可以广泛有效地抑制各种霉菌、酵母菌的生长，又能抑制真菌毒素的产生，是一种食品防腐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允许在熏烧烤肉制品表面采用混悬液喷雾或浸泡方式使用纳他霉素，其残留量应小于10mg/kg。
（三十四）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指具有一定的抗体活性以及化学性结构与抗体极为相似的球蛋白，为保健食品的功效/标志性成分之一，具有特定的保健功能。《康迈利初乳素胶囊》（Q/GHT 0023J—2022）中规定，康迈利初乳素胶囊中免疫球蛋白IgG康迈利初乳素胶囊≥20g/100g。
（三十五）胭脂红
胭脂红又名大红、亮猩红，偶氮类化合物，是常见的人工合成着色剂，在食品生产中应用广泛。《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中规定，糕点、香辛料类调味品中均不得使用胭脂红。
（三十六）铅（以Pb计）
[bookmark: _GoBack]铅是一种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会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藻类制品（螺旋藻制品除外）中铅(以Pb计)限量值为1.0mg/kg；香辛料类[花椒、桂皮(肉桂)、多种香辛料混合的香辛料除外] 中铅(以Pb计)限量值为1.5mg/kg。
（三十七）溶剂残留量
溶剂残留量，是指1 kg油脂中残留的溶剂（植物油抽提溶剂，又名己烷类溶剂）毫克数（m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中规定，压榨油溶剂残留量不得检出（检出值小于10mg/kg时，视为未检出）。
（三十八）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山梨酸及其钾盐抗菌性强，防腐效果好，是目前应用非常广泛的食品防腐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包子（自制）中不得使用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三十九）酸价（以脂肪计）
酸价，又称酸值，主要反映食品中的油脂酸败程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中规定，食用植物油（包括调和油）中酸价的最大限量值为3 mg/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 19300—2014）中规定，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中酸价(以脂肪计)的最大限量值为3mg/g。
（四十）酸性红
酸性红又名偶氮玉红，是一类含有酸性基团的水溶性染料，主要用于食品、饮料、化妆品等的着色。《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糕点中不得使用酸性红。
（四十一）乙基麦芽酚
乙基麦芽酚是一种香味增效剂，对食品的香味改善和增强具有显著效果，且能延长食品的储存期。《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中规定，食用植物调和油中不得使用乙基麦芽酚。
（四十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肥皂等洗涤剂的主要成分，其起效成分十二烷基磺酸钠，是一种低毒物质,因其使用方便、易溶解、稳定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在消毒企业中广泛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中规定，消毒餐（饮）具中不得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四十三）诱惑红
诱惑红，别名艳红、阿落拉红，属于合成着色剂，在食品工业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腌腊肉制品、酱腌菜中不得使用诱惑红。
二、建议
（一）加强原辅料的把控
食品原辅料的质量与卫生是食品质量安全的前提。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加强对所使用的原材料的质量管理，不得采购腐败变质、发霉、质量不新鲜的食品原辅料，确保各种原辅料的质量符合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二）加强运输、存储环境控制
食品经营者应保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清洁、无害，保证食品的经营环境和储存环境等符合与食品所需的环境，并及时清理变质、超过保质期及其他不符合标准要求的食品；针对特殊贮存要求的食品，食品经营者在运输、贮藏时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所需要的温度、空间隔离等特殊要求，防止交叉污染。
（三）加强食品出厂检验
食品生产企业要强化重视出厂检验的意识，制定切合自身且不断完善的出厂检验制度；建立完善的检测条件对产品进行日常监管，制定出厂检验计划并严格执行，确保生产合格的产品；加强对生产成品的检测频率，进行自检或送往具有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建立健全产品的召回机制，以应对突发产品质量问题。
（四）提高食品添加剂安全使用意识
部分食品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对食品添加剂过于依赖，但对食品添加剂使用要求却执行不到位。因此，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加强学习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知识，了解违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的危害性，从源头把控食品质量安全。
（五）建立索票验证制度
食品经营企业在采购食品及相关产品时应严把质量关，建立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和进货台账制度，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包含必要检验项目的食品合格证明文件。
（六）规范食用农产品药物的使用
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生产人员应严格按照药物说明书进行规范用药。种植养殖环节从业人员应加强农兽药专业知识学习，农兽药的配制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进行，不得超量、超范围使用，使用过程中应根据病虫害的情况合理控制使用量，避免过量。



